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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1254条新增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为责任主体，并为其设定安全必要保障义务，因

此本文首先对物业服务企业安保义务的主体、目的及内容进行界定，并分析确定安保义务的性质为私法

义务、法定义务、作为义务。其次对该安保义务做出了限制，由确立抽象的原则到设定具体的要求，以

防其负担过重而违背公平原则。对于违反必要安全保障义务的物业服务企业，其责任承担应分为实际加

害人明确与否两种情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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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254 of the Civil Code adds property service enterprises and other building managers as 
subjects of responsibility and sets obligations for their security necessi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subject, purpose and content of security obligations of property service enter-
prises and analyzes the nature of security obligations as private law obligations, statutory obliga-
tions and obligations as such. Secondly, it makes restrictions on this security obligation, from es-
tablishing abstract principles to setting specific requirements,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being 
overburdened and violating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For the violation of the necessary security 
obligations of the property service enterprises, their liability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situations 
to analyze whether the actual perpetrators are clear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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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般认为，交往安全义务起源于德国法上的 Verkehrspflicht (原指交通安全义务)这一概念，并通过一

系列的判例发展形成其理论构造[1]。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03]20 号)首次引入了交往安全义务的概念。不过我国称其为安全保障义务。 
2009 年我国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再次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并规定安保义务人为公共场

所的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但由于法官的司法水平良莠不齐，因此在高空抛坠物案件中经常出

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最常见的就是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对此，不少学者提

出应将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纳入安保义务主体的行列。[2]而后我国《民法典》第 1198 条延续了

《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对主体作了进一步扩张，同时在第 1254 条(原《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增设物

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 
由于《民法典》刚颁布不久，现有学者对物业服务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分析较少，大多还是从原《侵

权责任法》第 87 条的角度展开，少数学者通过对比原第 87 条和现第 1254 条简要分析了第 1254 条新增

两款的变化，但笔者认为此分析不够透彻，故撰写此文，试图推陈出新，详细分析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

保障义务。 

2. 物业服务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界定与定位 

《民法典》第 1254 条第 2 款是指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

前款规定的发生，未采取相关措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于学界大多数文献是关于第 1254 条第 1 款的

讨论，而第 2 款作为新增条款鲜有提及，故笔者有必要先就该条款做一个界定，厘清其性质及与《民法

典》中其他相关条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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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物业服务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界定 
首先，需对安保义务的主体进行界定。《民法典》第 1254 条第 2 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

人应当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施，根据文义解释此规范为义务性规范，义务主体即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

管理人，而《民法典》第 284 条规定业主既可以自行管理也可以委托管理，因此安保义务的义务主体既

包括业主也包括物业或者其他管理人。而相应的权利主体，笔者认为应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否则即成

立刑事上的故意伤害罪。 
其次，需对安保义务的目的进行界定。《民法典》第 1254 条第 2 款规定的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必要安

全保障义务，旨在要求安保义务人采取措施以“防止前款规定的发生”。前款规定为何？学界对此存在

争议。曹险峰教授认为前款规定所能承载的情形包括三种，分别是高空抛物或物品从建筑物上坠落行为

本身、高空抛物或坠落物致人损害的结果以及实践中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形，而本条款所指的前款

规定应指第一种情形。[3]王竹教授认为除了上述三种，前款情形还应包括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

后向侵权人追偿的行为，本条款的核心应为第三种情形。[4]笔者认为王竹教授的观点更为适宜，根据体

系解释，第 1254 条第 2、3 两款作为新增条款应立足于与第 1 款，而第 1 款的关键问题在于“难以确定

高空抛坠物中的具体侵权人”，故第 2 款所指的前款应指第三种情形。此外，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的仅是

安全保障义务而非治安义务，物业既非训练有素的警察，也非能够贴身保护的保镖，不能将该二者的义

务强加于物业服务企业之上，况且即便是公安机关也不能够做到完全避免高空抛坠物行为的发生。[5]因
此物业服务企业履行安保义务的目的应理解为对特定区域内公共安全提供防范，从而减少甚至防止在损

害发生后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形。 
最后，需对安保义务的内容进行界定。《民法典》第 1254 条第 2 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但并未具体说明应采取何种措施，不过从其采取措施的目的——防止前款规定——难

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情形发生可推断出该措施应为事前的预防性措施而非事后的补救性措施。故物业服

务企业的义务内容应仅限于事前的预防，例如加强宣传和教育、改善监控设备、增加安保人数、消除高

空隐患等。 
(二) 物业服务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 
首先，物业服务企业的安保义务属于私法义务。根据义务所属法律的不同，义务可以分为公法义务

与私法义务，原因在于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由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民法典》

所规定。而《民法典》第 285 条规定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设施和其他管理

措施，此情形较为特殊，应当属于行政义务的私人承担，即法律将原属国家行政任务的事项规定为人民

的行为或给付义务，成为私人的公民义务。此时，私人虽有义务，但无公权力。 
其次，物业服务企业的安保义务属于法定义务。根据民事义务的发生原因，民事义务可以分为约定

义务和法定义务。《民法典》第 1254 条明文规定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故其属于法定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 942 条物业服务合同条款中的内容为约定义务，因为合同尊重当事人意思

自治，一旦双方的约定成立，该约定义务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强制力，因此第 942 条只适用于物业服

务企业与业主之间而无法作用于物业服务企业与非业主之间。 
第三，物业服务企业的安保义务属于作为义务。根据民事义务的形态，民事可以分为作为义务和不

作为义务。由于《民法典》第 1254 条是要求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高空抛坠物情形

的发生，故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属于作为义务的范畴。 
(三) 物业服务企业安保义务与相关制度的比较 
新颁布的《民法典》共计十章 1260 条，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 1000 多条法律条文难

免存在重复之处，物业服务企业的安保义务即是如此，合同编中的第 937 条、942 条以及侵权责任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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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1198 条都对安保义务有所提及，却存在一些差异： 
1、物业服务企业安保义务与一般安保义务的比较 
《民法典》第 1198 条与第 1254 条都规定了公共场所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但并不完全一致，前

者属于一般性条款，而后者属于特别条款。第 1198 条规定了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所负有的在合理限度内保护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而第 1254 条仅指物业服务

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文义解释，物业服务企业显然是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只不过

该公共场所为某一小区。 
再者，第 1198 条分为两款，前款规定的是损害结果的发生无第三人介入的情形，后款规定的是损害

结果的发生有第三人介入情形。而第 1254 条第 2 款仅指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三人的情形。原因在于第

1254 条第 1 款规定的“造成他人损害”中的“他人”表述，与第 1170 条规定的“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

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类似，实质意义上排除了受害人可能是“具体侵权人”或“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的情形。[4]第 1254 条新增之第 2 款、第 3 款均是为解决原《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难以查明

具体侵权人的困难，因此这三款均应围绕同一问题设计。 
2、物业服务企业安保义务与物业服务合同的比较 
如前文所述，第 1254 条为法定义务，物业服务企业保护的对象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其义务内容为

事前预防，义务范围较窄。而第 942 条是关于物业服务合同中物业服务企业主要义务的规定，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业主共有部分的管理和维护；二是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三是保

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四是对违法行为的制止、报告义务。其中第三项义务属于附随义务中的保护

义务，是物业服务合同对物业服务企业的基本要求，也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保护义务在合同缔结

阶段就可能既已发生，其违反可能构成缔约上的过失；而在合同存续和履行阶段，保护义务依然存在，

且与合同缔结阶段的保护义务可认为具有连续性。其要保护的法益，不是给付利益，而是相对人的维持

利益或固有利益。[6]简言之，由于物业服务合同的签订，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之间形成契约关系，相比

第 1254 条，物业服务企业的义务相对人更少，仅限于业主，但其义务范围更宽，既包括事前的保护义务，

也包括事中、事后对损害的制止义务。 
当二者发生竞合，即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必要安全保障义务致使损害发生而受害人为业主时，受害

人既可基于第 942 条起诉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违约责任，也可基于第 1254 条起诉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侵权责

任。 

3. 物业服务企业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 

《民法典》第 1254 条第 2 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

对此规定中“必要的”应作何解释？法条并未具体说明。但无论作何解释，“必要”不等于“完全”。

依不同情境的不同，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千差万别，由于缺乏对此义务的判断标准，安保义务常被指责

为不确定。[7]为保障物业服务企业更好地履行其安全保障义务，必须要为该义务设定标准与限度。 
(一) 设定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具体要求 
一方面，物业服务企业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方式与形态，必须与其特点相适应。 
首先，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履行得以使潜在受害人对危险负责的义务。最基础的就是物业服务企业应

当加强对禁止高空抛物行为的宣传，设置的警示标志应当醒目。物业服务企业作为小区的管理者，对小

区内的广告牌、宣传栏具有管理权，故应当充分利用宣传栏的作用，向业主及进入小区人员告知禁止高

空抛物行为，防患于未然，必要时可印刷宣传册向每户派发。 
其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履行以直接排除危险源为目的的义务。具体包括：第一，对电子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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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应当充足。毕竟在高空抛坠物案件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监控摄像，因此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合理

设计监控安装的密度，在减少摄影死角的前提下兼顾经济效益。第二，增加安保人员数量并对从事安保

义务的人员进行培训和管理，在节假日等人流量密集的时候适当增强安保人员巡逻的频率。第三，对建

筑物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定期开展检查，以排查建筑物自身风险和隐患。第四，对管理区域内

存在安全隐患的物品或行为及时作出应对方案，并通知有关人员，降低损害发生的概率。 
总的来说，基础性义务的安全系数远低于后续性义务，与直接作用于危险源相比，警告、宣传等措

施虽然经济上更占优势，但效率却差之甚远。[8]  
另一方面，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一个动态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以一个静态的、固

定的状态存在。 
首先，关于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性规定在不断变化。时代在发展，规定也在不断更

新。以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为例，2004 年颁布的物业管理规定共有六章 49 条，其中本应作为核心

内容的第三章物业管理服务和第四章物业的管理和维护的规定也很简单，盖因当时社会发展速度缓慢，

物业管理规定也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之后颁布的 2010 年物业规定共有六章 88 条，较之 2004 年的

规定在内容上有了明显的扩充，规定得也更加细致、具体和全面。而最新修订的 2018 年版在 2010 年的

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修正，使得该规定更为贴近普罗大众的生活。 
其次，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因势而变。一般情况下，物业服务企业根据《民法典》中

的法定要求或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其义务。但若遭遇突发事件或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例如

前不久南通市遭受 14 级大风的袭击，大风导致道路两旁树木倒塌砸到居民楼、电线杆被风吹断、狂风将

各种物品吹入河中，并导致多人受重伤，此时物业服务企业即应当在情况有所缓解后第一时间采取安全

保障措施，防止给人们带来二次伤害。 
最后，同一地区不同档次建筑物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不同。仍以居民小区为例，由于人们经济水平

的差异，同一地区的建筑商往往会根据需求建设不同档次的房屋，而不同档次的房屋意味着物业费的不

同，换言之，物业所应承担的责任限度不同。例如上述论述过程中所涉的陕西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指导

标准，在高档小区中，业主们往往会支付高昂的物业费而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高等级的服务标准。不过

这也意味着物业服务企业在承担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之外，还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例如提供更好的绿

化环境、更完善的物业服务、在保险公司创设出高空抛物责任险、平安险后为业主购买相关保险等；而

对于低档小区而言，由于经济条件受限，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标准较低，则其应承担的安全

保障义务的要求更低、限制也更多。 
总之，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因时因势因地而变。正所谓“法律是社会的镜子”。随着

社会的发展，法律必然随之发展，则物业服务企业的义务内容也应当随之发展。各地的物业服务企业应

当做到与时俱进，依据最新颁布的物业管理规定中的合理范围或者临时发生的特殊情况在合理范围内履

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能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规定中安然自得，根据旧规定履行职责，自行缩小合理义务范

围。 
(二) 确立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基本准则 
首先，确立利益位阶原则。利益位阶是指不同利益发生冲突时何为先的顺序排位。确定利益位阶原

则，应当从物业服务企业、业主等直接利益相关人的角度考虑，对此法律没有直接规定，但可以借鉴比

较法上的做法，再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经验，以便更好地均衡各方利益。霍布斯认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

权也是建立国家的目标。[9]因此在高空抛坠物行为中，自然人的生命权必然优先于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安

全保障措施所应付出的经济利益，不过对物业服务企业也不应太过苛责，不能以过分高的标准要求物业

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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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确立比例原则。21 世纪，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不应被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浪费，因此比例原则

的确立尤为重要。如庞德所述，在各种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依据类似于比例原则的办法，采取造成最少

利益受损保全其他利益的解决方法最为妥当。[10]因此该原则要求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安全保障措施时既不

能“过”，也不能“不及”，应合比例、适度。 
再次，确立成本合理分担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物业服务企业为减少防止高空抛坠物往往会采取许

多措施，例如增加监控设备的安置、增加对外墙体的检查频率、增加安保人员的数量等，若是这些措施

所需经费均由物业服务企业承担，则无疑会加重其负担，是故需要确立成本合理分担原则。对于防止侵

权行为发生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应由各主体合理分担。在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之间，可以通过增收物

业费等方式；而物业服务企业与非业主之间，可以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或是增加人民税收等方式。 
最后，确立权利与义务相当原则。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物业服务企业享有管理权的同时必定需要

承担一定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具有一致性。因此，物业服务企业收取物业费以及收取物业费的多少与他

们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和范围是对应的，如果收取了较高的物业费，则必定面临更高要求的

安保义务。 

4.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承担 

《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规定损害由具体侵权人承担，具体侵权人不明时由不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责任分配主要存在于具体侵权人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属于双层民事责任结构(如
图 1)。而《民法典》第 1254 条新增第 2 款规定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安保义务时也应承担侵权责任，此时责

任分配则存在于具体侵权人、建筑物使用人与物业三者之间，属于三层民事责任结构(如图 2)。从《侵权

责任法》到《民法典》，立法者对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责任分配问题作出了实质性变更。那么，当物业

服务企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其应当承担多大责任？与具体侵权人之间的责任应当如何分配？具体侵

权人不明时，其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的责任应当如何分配？上述问题亟待解决。 
 

 
Figure 1. Two-tier civil liability structure in the Tort Liability Law 
图 1. 《侵权法》中双层民事责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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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ree-tier civil liability structure in the Civil Code 
图 2. 《民法典》中三层民事责任结构 

 

(一) 物业服务企业与具体侵权人之间的责任分配 
《民法典》第 1254 条第 2 款明确表示物业服务企业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但法条并未具体说明应当承担多大责任。此时可以参考《民法典》第 1198 条第 2 款中损害结果发生有第

三人介入的情形的规定，以此确定物业服务企业的侵权责任。[11]《民法典》第 1198 条第 2 款规定具体

侵权人明确时，由其承担侵权责任；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人——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然而何为补充责任、为何是补充责任以及范围界限在哪里法条都未明晰，故有必要在此做一个探讨。 
首先，需对补充责任进行认定。我国《民法典》中的补充责任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实际的补充责任，

该补充责任是指在不法行为人即主要责任人不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时，与其有特定联系的当事人依法就其

不能偿付部分承担的间接责任。依照多数国家的法律，补充责任主要适用于监护人对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

损害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例如我国《民法典》第 1188 条第 2 款规定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

人损害后其本人财产能够支付赔偿费用时，由本人清偿，不能清偿时监护人偿付。这时的监护人不是就被

监护人造成的全部损害负赔偿责任，而是就其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另一类是形式上和实际上的相

应的补充责任，[12]该相应的补充责任不是对直接责任人不能承担责任的完全补充，而是就不能承担部分

中相应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其具有非完全补充性。[13]其次，需对补充责任进行认定。其一，物业服务

企业违反安保义务的责任类型不应是按份责任。《民法典》第 1172 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

造成同一损害”的承担按份责任，该规定中的“行为”应为积极的实行行为，而不是消极的不履行行为，

而第 1198 条中“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属于消极的“不作为”。另外，若适用按份责任，则需要

比较物业服务企业与具体侵权人之间的过错，但物业服务企业为过失侵权行为，而具体侵权人为故意侵权

行为，二者侵权行为类型不同，无法比较。[14]其二，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安保义务的责任类型不应是连带

责任。《民法典》第 178 条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连带责任的适用采取法定主义，而

第 1198 条并未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无法适用。其三，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安保义务

的责任类型应属形式上和实际上相应的补充责任。原因在于具体侵权人为直接侵权人，其侵权行为为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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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而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安保义务的行为为间接侵权，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持过失心理，因此不得对其苛

加过重的责任。另外，实践中也存在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但具体侵权人逃逸或无法完全承担赔偿责任的

情形，此时虽然物业服务企业较之自然人有更强的赔偿能力，但并不能将此作为让其承担具体侵权人不能

偿付部分之全部的理由，被苛加应承担责任之外的责任与立法者设置该条文的初衷是相悖的。 
再者，需对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补充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一般补充责任的构成要件为第三人侵

权直接导致损害的事实发生、行为人未尽合理的安保义务、损害事实与行为人未尽安保义务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权利人向第三人(直接侵权人)求偿受阻。但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的是相应的补充责任，仅就不能承

担部分中相应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具有不完全补充性，因此其构成要件与一般补充责任的构成要件存

在些许差异：物业未履行必要安全保障义务，具有消极不作为或不适当作为的行为；存在被侵权人损害，

既包括人身损害也包括经济损失；物业未履行必要安全保障义务与被侵权人受到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物业对损害发生具有过错。 
最后，需对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补充责任的范围进行认定。《民法典》第 1198 条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

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何为“相应的”？与何“相应”？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观点

认为补充责任的承担应与不作为侵权人的过错“相应”；[15]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补充责任的承担既要考

虑原因力，也要考虑不作为侵权人的过错。[16]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目前司法实践中高空抛坠物致损主

要是行为人抛掷物品的动作导致，属于作为侵权；而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必要安全保障义务属于不作为侵

权，当二者共同作用导致损害时，很明显作为侵权是主要原因，不作为侵权是次要原因，也正是如此物业

服务企业才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所以相应的补充责任也就不能再从原因力的角度考虑，否则便是循环论

证。另外，物业服务企业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原则，因此补充责任应与其过错相适应。 
在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之后，由于其并不是具体侵权人，故可以根据《民法典》第 1198

条第 2 款的规定向具体侵权人追偿。但需注意，虽然《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后享有追偿权，但并未对该追偿权的范围做出规定，也即物业服务企业若是起诉至法院要求具体侵权人

赔偿其全部损失，法官可行使自由裁量权判决具体侵权人赔偿其一部或全部损失。毕竟物业服务企业承

担的必要安全保障义务是以预防为主，因此对该追偿权进行限制是十分有必要的。基于安全保障义务预

防目的的限制，并不排斥考虑具体侵权人的主观恶性。但大陆法系的传统观点认为侵权法的核心乃预防

与填平损害，惩罚犯罪属于刑法调整的范围。[17]因此，若仅仅为处罚具体侵权人高空抛物行为的主观恶

性而使得未履行必要安全保障义务的物业服务企业获得全额追偿，有些忽视侵权法的主要功能。[7] 
(二) 物业服务企业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的责任分配 
对于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案件，《民法典》1254 条第 1 款规定，由不能证明自己不是具体侵权人的

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那么如何分配物业服务企业与建筑物使用人二者之间的责任呢？实践中对此存

在不同做法：有法官干脆一刀切，判决物业服务企业与各建筑物使用人平均分担所有责任；1也有法官仔

细分析物业服务企业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的过错程度，判决承担不同比例责任。2 
此“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有学者认为物业服务企业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应

承担按份责任；[18]有学者认为是相应的补充责任并可追偿；3 还有认为是连带责任。[19]笔者认为以上

观点皆不可取，主要理由在于：其一，按份责任或许与待解决问题有些许契合之处。但需注意，《民法

典》第 177 条中规定“二人以上依法承担按份责任”即按份责任采取法定主义，而第 1254 条并未规定物

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按份责任，因此不可取。其二，在对物业服务企业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责任分配问

题进行分析时需注意一个前提——具体侵权人不明，若认为是补充责任且可追偿，则会与《民法典》第

 

 

1参见(2017)豫 1602 民初 4259 号、(2013)锦江民初字第 190 号判决。 
2参见(2014)南民初字第 2657 号、(2014)南民初字第 2656 号判决。 
3参见《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次审议稿)第 973、97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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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 条规定重复，且忽略本条款的重要前提。其三，司法实践中，物业服务企业存在过错时，建筑物使

用人为具体侵权人的概率极小，此时虽说物业服务企业对受害人构成侵权，但并不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

存在共同过错，也就谈不上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存在连带关系。而当物业服务企业不存在过错时，其与

建筑物使用人之间更不存在连带关系，也就不属于连带责任。 
在分析物业服务企业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的责任分配之前，有必要先对比分析二者承担责任的缘由：

其一，物业服务企业是由于自身不作为的过错——违反必要安全保障义务而产生的侵权责任，是一种自己

责任；而建筑物使用人本身并不存在过错，其应承担的责任仅仅基于“分配正义”而产生的“道义补偿责

任”。其二，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针对不作为而设立的，只要物业服务企业违反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他人损害，那么无论公安机关能否查清高空抛物行为人，物业服务企业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而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补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无法查明真正的侵权人。[20]而后可以分类讨论司

法实践中高空抛物致损案件所能包含的所有物业服务企业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的责任分配情形： 
其一，物业服务企业不存在过错，即履行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则无论具体侵权人是否明确，根

据《民法典》第 1254 条第 2 款(具体侵权人不明)和第 1198 条第 2 款后半部分(具体侵权人明确)的规定物

业服务企业均无需承担责任，故不存在物业服务企业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 
其二，物业服务企业存在过错，即当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时，需进一步分析具

体侵权人是否明确。若具体侵权人明确，则属于第 1198 条第 2 款前半句的情形，此时需分析的是物业服

务企业与具体侵权人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与建筑物使用人无关。 
其三，若具体侵权人不明，则需分析物业服务企业与建筑物使用人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笔者认为

二者应根据受害者的起诉情形各自承担责任，即若受害人仅起诉物业服务企业，则物业服务企业仅就其

过错承担侵权责任。若受害人仅起诉可能加害的业主，则建筑物使用人仅承担与公平正义相应的补偿责

任。若受害人同时起诉物业服务企业与建筑物使用人，则应先根据物业服务企业的过错程度判断应承担

责任的份额，而后将全部损害数额减去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物业服务企业的赔偿数额，就剩余部分由建

筑物使用人予以补偿。因为高空抛物致损属于侵权行为，在侵权法律关系中受害人可以择一告，也可以

共同告，这是受害人的处分权法院无权干涉。在共同告时先由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建筑

物使用人补偿是由于较之于建筑物使用人，未尽到必要安全保障义务的物业服务企业之赔偿依据更为确

实。因此基于高空抛物案件其自身的特殊性质，为防范化解此类案件所带来的风险，法官宜结合个案向

建筑物使用人的利益作一定倾斜，适当限制其“补偿”责任而相应增大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21] 

5. 结语 

法律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法律也是不断适应调整与之相匹配

的。《民法典》第 1254 条第 2 款从治理我国高空抛坠物行为的现实出发，既弥补了前《侵权责任法》规

定之不足，同时强调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必要安全保障义务。虽然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已有法院判决

物业等一些物业服务企业承担责任之先例，但《民法典》的颁布为管理人承担责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

理基础，受害者可以充分运用手中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法律规定的越精确，也就越能减

少“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况。 
从整个第 1254 条来看，相比较原《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这一规则也由单纯侧重对受害人的救济

转变为兼顾各方利益，维护社会利益平衡，追求个案公平正义，充分体现了法律的规范价值以及警示、

教育作用。当然，对高空抛坠物的研究和完善也不会止步于此，不仅包括民事层面，还包括刑事层面，

社会层面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会越来越多，而随着社会保障救助、意外风险救助等制度和体系的完善，高

空抛坠物致损案件会愈加减少，人民群众也不用再为“头顶上的安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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